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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月24日以书面或传真的方

式发给各位董事。会议于2018年1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席

15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人数0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经通讯表决，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桂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对桂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其中：无形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1,301,555.84元，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1,250,715.83元，共计提减值准备2,552,271.67

元。 详细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减值准备及对部分应收账款、其

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公告》。

2、经通讯表决，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持有的桂林荔浦丰鱼岩旅

游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对持有的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2,326,

726.95元。 详细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减值准备及对部分应收账

款、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公告》。

3、经通讯表决，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桂林资江丹霞旅游有限公

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对独资子公司桂林资江丹霞旅游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13,

853,275.17元。 详细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减值准备及对部分应

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公告》。

4、经通讯表决，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公司部分下属子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对其部分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账款分别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464,767.39�元、224,406.62元，合计2,689,174.01元。 详细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减值准备及对部分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公告》。

5、经通讯表决，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桂林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报废部分旅游客车的议案。

公司独资子公司桂林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报废部分旅游客车， 净损失8,384,

751.58元。 详细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报

废部分旅游客车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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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计提减值准备及对部分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桂林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7年1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桂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关于对持有的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

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关于对桂林资江丹霞旅游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关

于对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桂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一）概况

桂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山湖公司”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10,10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桂林罗山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0%的股权，该公司主要开发罗山湖体

育休闲运动及其配套项目（以下简称“罗山湖项目” ）。 目前该公司的主要资产为尚未建设完成的罗山湖

体育休闲项目等在建工程及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临桂区两江镇高妙村委罗山村的土地使用权。

公司于2013年11月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13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罗山湖公司

70%股权的议案，公司利用自筹资金2,590万元收购罗山湖公司70%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出资额为

70万元，占罗山湖公司注册资本的70%；桂林罗山湖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为30万元，占罗山湖公司注册资

本的30%。 在此基础上，公司于2014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罗山湖公司增资的议案，本公司及桂林罗山湖集团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对罗山湖公司进行增资，总增

资额1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增资额为7,000万元，桂林罗山湖集团有限公司增资额为3,000万元。 增资

完成后，罗山湖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至10,100万元，本公司出资额为7,070万元，占罗山湖公司注

册资本的70%；桂林罗山湖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为3,030万元，占罗山湖公司注册资本的30%。

罗山湖项目于2013年7月开发建设，因该项目的部分土地尚未完成法定程序，2015年1月至今，该项

目的基建工程暂时处于停工状态，征地工作仍在继续推进。2018年1月，罗山湖公司聘请中京民信（北京）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罗山湖公司的体育休闲项目等在建工程和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出具的京信评报字

（2018）第021号《资产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罗山湖公司部分资产的评估值为

213,508,365.91元， 其中无形资产的评估值为5,850,012.22元， 在建工程的评估值为207,658,353.69

元。上述无形资产减值项的金额为1,301,555.84元，在建工程减值项的金额为1,250,715.83元。基于谨慎

性原则，根据会计准则及公司有关财务制度，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对罗山湖公司的部分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其中：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1,301,555.84元，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1,250,715.83元，共计提减

值准备2,552,271.67元。 计提减值准备计算表见附件一。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对罗山湖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2017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不构成影响， 对公司

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为：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在建工程减少1,250,715.83元， 无形资产减少1,

301,555.84元，未分配利润减少1,786,590.17元,少数股东权益减少765,681.50元；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

值损失增加2,552,271.67元， 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减少1,786,590.17元， 少数股东损益减少765,

681.50元。

二、对持有的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一）概况

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鱼岩公司”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2,

600万元，主要经营丰鱼岩旅游景区景点及相关配套设施的经营开发。 公司持有其51%股权。

由于丰鱼岩公司近年持续亏损，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其净资产已减至-1,722.15万元，且预计该公

司未来将继续亏损。

本公司对丰鱼岩公司的股权投资金额为14,344,747.02元, � 2016年度公司已对持有的丰鱼岩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12,018,020.07元。 鉴于本公司对丰鱼岩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已全额发生减

值，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会计准则及公司有关财务制度，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对持有的丰鱼岩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2,326,726.95元。 截止2017年末，公司对持有的丰鱼岩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累

计计提减值准备14,344,747.02元，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不构成影响， 对2017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的

影响为：资产负债表中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和未分配利润均减少2,326,726.95元，利润表中资产减值

损失增加2,326,726.95元，母公司净利润减少2,326,726.95元。

三、对桂林资江丹霞旅游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一）概况

桂林资江丹霞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江丹霞公司” ）为本公司的独资子公司，注册资本5,000

万元，主要经营天门山旅游景区景点及相关配套设施的经营开发。 桂林丹霞温泉旅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主要经营温泉、宾馆住宿、餐饮服务等。 资江丹霞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对资江丹霞公司的其他应收款金额为214,199,679.46元。

由于资江丹霞公司近年持续亏损，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其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减至-2,948.64

万元，2017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578.37万元，其足额偿还公司款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根据会计

准则及公司有关财务制度， 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对该笔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13,853,275.17元。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已对资江丹霞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分别计提坏账准备

14,800,429.63元、15,404,603.62元、15,454,571.98元，截止2017年末，公司对资江丹霞公司的其他应

收款累计计提坏账准备59,512,880.40元。 计提坏账准备计算表见附件二。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计提坏账准备对公司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不构成影响， 对2017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为：资产负债表中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未分配利润减少13,853,275.17元，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13,853,275.17元、净利润减少13,853,275.17元。

四、对部分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一）概述

经对公司截止2017年末的往来款项进行清查， 发现公司部分下属子公司存在一些年限较长的呆账、

坏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及公司有关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基于谨慎性原

则，公司部分下属子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对其部分应收账款、部分其他应收账款分别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2,464,767.39�元、224,406.62元，合计2,689,174.01元。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桂林旅游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对其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1,233,656.90元；

公司独资子公司桂林旅游汽运输有限公司对其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832,305.62元；控股子公

司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公司对其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136,598.00元；独资子公司桂林两

江四湖旅游有限公司对其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125,999.87元；控股子公司桂林龙胜温泉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对其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55,440.00�元； 控股子公司桂林荔浦银子岩旅游有

限公司对其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50,833.00元； 独资子公司贺州温泉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其

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29,934.00元。

独资子公司贺州温泉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其部分其他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222,390.62元；独

资子公司桂林漓江大瀑布饭店有限公司对其部分其他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2,016.00元。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明细表见附件三。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计提坏账准备对2017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不构成影响，对公司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影响为：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减少2,464,767.39元，其它应收账款减少224,406.62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增

加73,193.62元，未分配利润减少 2,164,996.93�元，少数股东权益减少450,983.46元，合并利润表中资

产减值损失增加2,689,174.01元，所得税费用增加73,193.62元，合并净利润减少 2,615,980.39元。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罗山湖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对持有的丰鱼岩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

备、对资江丹霞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其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 本次公司对罗山湖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对持有的丰鱼岩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

备、对资江丹霞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其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真实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董事

会就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2、同意公司对罗山湖公司的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同意公司对持有的丰鱼岩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

提减值准备；同意公司对资江丹霞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其部分应收

账款、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罗山湖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对持有

的丰鱼岩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对资江丹霞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对部分应收账

款及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认真核查了上

述事项，认为：

公司本次对罗山湖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对持有的丰鱼岩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对资江丹霞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公司下属企业对其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财务真实情况，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对罗山湖公司部分

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同意公司对持有的丰鱼岩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同意公司对资江丹霞公

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其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京信评报字（2018）第021号《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29日

附件一：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罗山湖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计算表

1、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减值计算表(单位元)

序号 土地权证编号

2017年12月

31日个别报

表账面价值

①

桂林旅游合

并报表调整

价值②

2017年12月

31日桂林旅

游合并报表

账面价值

③=①+②

2017年12月

31日评估价

值

④

减值金额

⑤=④-③

备注

1

临国 用 （2014） 第

7675号

3,996,

338.49

20,605,

225.01

24,601,

563.50

别墅酒店用

地转入在建

工程别墅酒

店项目

2

临国 用 （2014） 第

7676号

246,079.22

1,309,

169.78

1,555,

249.00

1,272,

200.10

-283,048.90

3

临国 用 （2014） 第

7777号

885,477.36

4,710,

841.70

5,596,

319.06

4,577,

812.12

-1,018,

506.94

4

临国 用 （2014） 第

7778号

1,115,

631.81

5,752,

226.57

6,867,

858.38

接待中心用

地转入在建

工接待中心

项目

合计

6,243,

526.88

32,377,

463.06

38,620,

989.94

5,850,

012.22

-1,301,

555.84

注1：临国用（2014）第7675号的土地用于建设别墅酒店，与在建工程中的别墅酒店支出作为一个资

产组测试减值情况；临国用（2014）第7778号的土地用于建设接待中心，与在建工程中接待中心建设支

出作为一个资产组而测试减值情况。

注2：公司合并报表调整价值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将罗山湖公司个别报表层面的账面价值调

整至公司合并报表层面的账面价值金额。

2、在建工程减值计算表（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①

分摊项目占地价

值②

在建工程合计账

面价值③=①+②

评估价值④

减值金额

⑤=④-③

1 接待中心 11,209,912.60 6,867,858.38 18,077,770.98 19,230,972.32

2 别墅酒店 9,576,569.45 24,601,563.50 34,178,132.95 35,660,755.28

3

体育休闲项目工

程

1,250,715.83 1,250,715.83 -1,250,715.83

4

体育休闲项目土

地

152,766,626.09 152,766,626.09 152,766,626.09

合计 174,803,823.97 31,469,421.88 206,273,245.85 207,658,353.69 -1,250,715.83

附件二：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资江丹霞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计算表

时间：2017年12月31日

项 目 序号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资江丹霞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1) 174,522,318.70 240,676,626.72

雷迪福（桂林丹霞温泉旅游有限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 49%的

股份）

(2) 927,709.16 927,709.16

扣除雷迪福后的应收应付款后的资产负债金额 (3)=(1)-(2) 173,594,609.54 239,748,917.56

资产中优先偿还的负债金额 (4) 1,645,309.10 1,645,309.10

其中：职工薪酬 1,569,897.46 1,569,897.46

应交税费 75,411.64 75,411.64

扣除雷迪福以及优先偿还的薪酬税金后资产、负债余额 (5)=（3)-（4） 171,949,300.44 238,103,608.46

其中：欠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款项 (6) 214,199,679.46

公司的债权可以从资江丹霞公司1.71亿元资产中分配的金额 (7) 154,686,799.06

公司对资江丹霞公司的债权应计坏账准备金额 (8) 59,512,880.40

公司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9) 45,659,605.23

2017年当年补计提金额 (10)=(8)-(9) 13,853,275.17

注：（1）公司可获得偿还款的方法：采用资江丹霞公司合并资产总额抵减职工薪酬、税费后的余额按

照各普通债权人的比例偿还借款。

（2）其他应收款中应收雷迪福927,709.16元，其他应付款应付雷迪福 985,000.00�元。 因此计算中

资产负债方均扣除雷迪福款项 927,709.16元。

附件三：

桂林旅游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子公司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明细表

一、桂林旅游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款项内容 应收账款金额（元） 逾期（年） 坏账产生原因

1 城市旅行社 机票款 62,180.0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2 柳州周文凌 机票款 30,454.0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3 海外旅游总公司 机票款 46,119.2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4 海外黎明 机票款 67,585.0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5 台北康福 机票款 97,216.0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6 李松涛 机票款 11,998.0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7 蔡涛 机票款 14,430.0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8 李波 机票款 11,662.0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9 神州国旅王斌 机票款 28,383.0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10 中国旅行社商务部 机票款 374,581.0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11 中国旅行社欧美部 机票款 205,901.6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12 广西外经中心 机票款 10,004.0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13 中山大酒店 机票款 54,387.9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14 桂林大世界 机票款 195,035.0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15

西安飞扬航运旅游商务有

限公司

机票款 15,626.2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16 彭晓宏 机票款 8,094.00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联系收回

合 计 1,233,656.90

二、桂林旅游汽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款项内

容

应收账款金额

（元）

逾期（年） 坏账产生原因

1 广西集联桂林旅游车分公司 车费 107,700.00 5年以上 单位撤销，无法收回

2 桂林市环球旅行社 车费 69,296.93 5年以上 单位撤销，无法收回

3 中国国旅（桂林）国际旅行社 车费 53,300.00 5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4 刘双武 车费 11,137.50 5年以上 死亡，无法收回

5 桂林市旅游汽车调度结算中心 车费 148,603.89 5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6 其他（赖静） 车费 30,650.00 5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7 蒋济书 车费 12,000.00 5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8 廖德志 车费 15,817.00 5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9 丁小聪 车费 41,400.00 5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10 兰广朝 车费 755.30 5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11 谢成龙 车费 37,000.00 5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12 国锡磊 车费 200,000.00 5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13 桂林市海外旅游总公司 车费 49,250.00 5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14 桂林市台联国际旅行社 车费 35,255.00 5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15 刘天宝 车费 12,300.00 2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16 梁红 车费 7,840.00 1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合 计 832,305.62

三、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公司

序号 对方单位名称

款项

内容

应收账款金额（元）

逾期

（年）

坏账产生原因

1 漓旅陈彦伊 团款 19,983.00 10年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2 深圳鹏运林建伟 团款 38,820.00 8年和4年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3 广西海洋国际旅行社 团款 64,706.00 5年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4 广西柳州异途 团款 13,089.00 5年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合 计 136,598.00

四、桂林两江四湖旅游有限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款项

内容

应收账款

金额（元）

逾期

（年）

坏账产生原因

1 桂林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收购前) 船票款 3,500.00 7 原公司重组时款项无法查询

2 环保局（收购前） 船票款 1,050.00 7 原公司重组时款项无法查询

3 榕杉湖景区（收购前） 船票款 4,050.00 7 原公司重组时款项无法查询

4 彰泰公司（收购前） 船票款 1.03 7 原公司重组时款项无法查询

5 导游部（收购前） 船票款 191.00 7 原公司重组时款项无法查询

6 广西外办（收购前） 船票款 800.00 7 原公司重组时款项无法查询

7 财政局朱颖珩（收购前） 船票款 3,750.00 7 原公司重组时款项无法查询

8 工行信用卡部（收购前） 船票款 1,310.84 7 原公司重组时款项无法查询

9 科协—收购前 船票款 730.00 7 原公司重组时款项无法查询

10 建规委（水上游票款）（收购前） 船票款 345.00 7 原公司重组时款项无法查询

11 桂林市建规委 船票款 110,272.00 5.5 负责人变动，无法收回。

合 计 125,999.87

五、桂林龙胜温泉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款项内容 应收账款金额（元） 逾期（年） 坏账产生原因

1 蒙茂盛 温泉门票款 38,000.00 7年以上 客户失踪

2 龙胜县贵宾楼 温泉门票款 17,440.00 7年以上 客户失踪

合 计 55,440.00

六、桂林荔浦银子岩旅游有限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业务内容 应收账款金额（元） 逾期（年） 坏账产生原因

1 桂林市中国旅行社 2005年团款 27,369.00 12 5年以上无法收回

2 桂林市新桂旅行社 2005年团款 19,764.00 12 5年以上无法收回

3 桂林市民航旅行社

2011年11月门票

款

3,700.00 6 5年以上无法收回

合 计 50,833.00

七、贺州温泉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款项内容

应收账款金额

（元）

逾期（年） 坏账产生原因

1 贺州市广播电视局

2003年12月以前

消费签单

29,934.00 14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合 计 29,934.00

桂林旅游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子公司部分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明细表

一、贺州温泉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款项

内容

应收账款金额

（元）

逾期

（年）

坏账产生原因

1 贺州市黄田镇路花村村委会 借款 20,000.00 5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2 贺州市黄田镇路花村第五生产小组 借款 20,000.00 5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3 贺州市兴达林业股份合作公司

小股东分

红

182,390.62 5年以上 5年以上无法收回

合 计 222,390.62

二、桂林漓江大瀑布饭店有限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款项内

容

应收账款金额

（元）

逾期（年） 坏账产生原因

1 桂林市愽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押金 2,016.00 5年以上 无法联系，无法收回。

证券代码：

00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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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

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报废部分旅游

客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1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桂林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报废旅游客车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概况

桂林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旅游汽车公司” ） 为本公司的独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

5064.55万元，主要经营道路旅客运输、旅游客运服务，出入境旅客运输，车辆综合性能检测（A级）汽车配

件销售。

旅游汽车公司现有2006年以前购买的（大部分为2000年左右购买）69辆旅游客车，该批旅游客车固

定资产原值35,013,004.08元，累计折旧26,628,252.50元，固定资产净值8,384,751.58元。 鉴于该批旅

游客车车型老旧，出现故障时已无零配件更换，而且该批旅游客车油耗大、维修保养费用高，车辆安全状

况较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已无法正常使用，旅游汽车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将该批旅游客车按车辆

报废程序予以报废，净损失8,384,751.58元。 报废车辆明细表见附件。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

旅游汽车公司报废上述旅游客车对公司2017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不构成影响， 对公司2017年度合

并财务报表影响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减少 8,384,751.58元，未分配利润减少 8,384,751.58

元，合并利润表中营业外支出增加8,384,751.58元，合并净利润减少8,384,751.58�元。

三、独立董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旅游汽车公司报废部分旅游客车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公司独资子公司旅游汽车公司本次报废部分旅游客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依据充分，符

合其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2、同意旅游汽车公司报废部分旅游客车。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旅游汽车公司报废部分旅游客车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认真核查了本次旅游汽车公司报废部分旅游客车事项，认为：

公司独资子公司旅游汽车公司本次报废部分旅游客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符合其实际情

况，公司监事会同意旅游汽车公司报废部分旅游客车。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29日

附件：

桂林旅游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报废车辆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报废车辆名称 数量 固定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1 桂C-05800 1 476,830.00 297,184.68 179,645.32

2 桂C-05803 1 476,830.00 289,002.00 187,828.00

3 桂C-05804 1 476,830.00 278,932.55 197,897.45

4 桂C-05805 1 476,830.00 256,231.83 220,598.17

5 桂C-05806 1 476,830.00 275,305.87 201,524.13

6 桂C-05807 1 476,830.00 310,809.09 166,020.91

7 桂C-05808 1 476,830.00 305,715.89 171,114.11

8 桂C-05809 1 476,830.00 301,709.19 175,120.81

9 桂C-05810 1 476,830.00 246,125.77 230,704.23

10 桂C-05811 1 476,830.00 259,816.88 217,013.12

11 桂C-05812 1 476,830.00 272,293.82 204,536.18

12 桂C-09635 1 1,732,313.43 1,675,858.32 56,455.11

13 桂C-09639 1 2,206,068.31 2,125,925.66 80,142.65

14 桂C-09347 1 2,206,068.31 2,125,925.66 80,142.65

15 桂C-05815 1 476,830.00 319,065.64 157,764.36

16 桂C-05816 1 476,830.00 251,868.68 224,961.32

17 桂C-05817 1 476,830.00 254,007.96 222,822.04

18 桂C-05818 1 476,830.00 264,162.08 212,667.92

19 桂C-05820 1 476,830.00 258,061.98 218,768.02

20 桂C-05821 1 476,830.00 296,772.32 180,057.68

21 桂C-05822 1 476,830.00 257,140.42 219,689.58

22 桂C-05824 1 476,830.00 255,259.39 221,570.61

23 桂C-05827 1 476,830.00 284,932.92 191,897.08

24 桂C-05828 1 476,830.00 303,025.16 173,804.84

25 桂C-10160 1 240,881.81 240,881.81 -

26 桂C-10209 1 240,881.81 240,881.81 -

27 桂C-10213 1 240,881.81 240,881.81 -

28 桂C-10219 1 240,881.81 240,881.81 -

29 桂C-10228 1 240,881.81 240,881.81 -

30 桂C-10507 1 359,582.00 359,582.00 -

31 桂C-10199 1 359,428.81 359,428.81 -

32 桂C-10512 1 359,582.00 359,582.00 -

33 桂C-11750 1 246,819.00 246,816.00 3.00

34 桂C-11850 1 246,837.00 246,837.00 -

35 桂C-11852 1 246,759.00 246,759.00 -

36 桂C-06068 1 285,530.00 141,275.62 144,254.38

37 桂C-06215 1 285,530.00 147,017.36 138,512.64

38 桂C-04666 1 109,584.00 109,583.96 0.04

39 桂C-00203 1 60,290.00 60,290.00 -

40 桂C-05666 1 123,148.00 123,148.00 -

41 桂C-04176 1 61,582.17 61,582.08 0.09

42 桂C-06057 1 758,300.00 477,809.33 280,490.67

43 桂C-06058 1 758,300.00 516,224.42 242,075.58

44 桂C-09892 1 164,598.00 164,598.00 -

45 桂C-05669 1 123,148.00 123,148.00 -

46 桂C-05663 1 123,148.00 123,148.00 -

47 桂C-05993 1 127,383.00 127,383.00 -

48 桂C-05996 1 127,383.00 127,383.00 -

49 桂C-05999 1 127,383.00 127,383.00 -

50 桂C-06061 1 758,300.00 502,991.16 255,308.84

51 桂C-06221 1 758,300.00 459,367.39 298,932.61

52 桂C-05885 1 742,700.00 531,323.42 211,376.58

53 桂C-05886 1 742,700.00 546,310.67 196,389.33

54 桂C-05887 1 742,700.00 553,965.63 188,734.37

55 桂C-05888 1 742,700.00 610,151.63 132,548.37

56 桂C-05889 1 742,700.00 602,348.88 140,351.12

57 桂C-05890 1 742,700.00 607,201.49 135,498.51

58 桂C-06111 1 128,275.00 128,275.00 -

59 桂C-06133 1 128,275.00 128,274.96 0.04

60 桂C-06166 1 128,275.00 128,275.00 -

61 桂C-06199 1 128,275.00 128,275.00 -

62 桂C-06065 1 758,300.00 546,149.64 212,150.36

63 桂C-06062 1 758,300.00 532,024.68 226,275.32

64 桂C-06063 1 758,300.00 595,379.84 162,920.16

65 桂C-06201 1 758,300.00 540,880.22 217,419.78

66 桂C-06203 1 773,000.00 587,379.85 185,620.15

67 桂C-06204 1 773,000.00 643,841.50 129,158.50

68 桂C-06224 1 758,300.00 500,215.28 258,084.72

69 桂C-06056 1 773,000.00 537,099.87 235,900.13

合 计 35,013,004.08 26,628,252.50 8,384,7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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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对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及对部分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独立意见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桂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山湖公司” ）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对持有的桂林荔浦

丰鱼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鱼岩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关于对桂林资江丹霞

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江丹霞公司” ）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关于对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

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本人作为公司之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本次公司对罗山湖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对持有的丰鱼岩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

备、对资江丹霞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其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真实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董事

会就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2、同意公司对罗山湖公司的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同意公司对持有的丰鱼岩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

提减值准备；同意公司对资江丹霞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其部分应收

账款、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二、关于对桂林旅游汽车运输旅游有限公司报废部分旅游客车的独立意见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桂林旅游汽车运输旅游有限公司报废部分旅游客车的议案，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公司之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1、公司独资子公司桂林旅游汽车运输旅游有限公司本次报废部分旅游客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依据充分，符合其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

2、同意桂林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报废部分旅游客车。

独立董事（签名）：

陈亮 刘红玉 马慧娟 于西蔓 邹建军

2018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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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月24日以书面或传真的方

式发给各位监事。会议于2018年1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

(其中：委托出席的监事人数0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经通讯表决，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桂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对桂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山湖公司” ）的部分资产计

提减值准备，其中：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1,301,555.84元，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1,250,715.83元，共

计提减值准备2,552,271.67元。

公司监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认真核查了公司本次对罗山湖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事项，认为公司本次对罗山湖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财务

真实情况，同意公司对罗山湖公司部分资产及计提减值准备。

2、经通讯表决，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对持有的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对持有的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鱼岩公司” ）长期股

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2,326,726.95元。

公司监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认真核查了本次对持有的丰鱼岩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

提减值准备事项，认为公司本次对持有的丰鱼岩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符合公司财务真实情况，同意公司对持有的丰鱼岩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经通讯表决，会议分别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桂林资江丹霞旅游有限

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对独资子公司桂林资江丹霞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江丹霞公司” ）的

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13,853,275.17元。

公司监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认真核查了公司本次对资江丹霞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计

提坏账准备事项， 认为公司本次对资江丹霞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符合公司财务真实情况，同意公司本次对资江丹霞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4、经通讯表决，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公司部分下属子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对其部分应收账款、 部分其他应收账款分别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2,464,767.39�元、224,406.62元，合计2,689,174.01元。

公司监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认真核查了本次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其部分应收账款、

部分其他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事项，认为本次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其部分应收账款、部分其他应收

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财务真实情况，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对

其部分应收账款、部分其他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5、经通讯表决，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桂林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报

废部分旅游客车的议案。

公司独资子公司桂林旅游汽车运输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汽车公司” ）在2017年12月31日

报废部分旅游客车，净损失8,384,751.58元。

公司监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规定认真核查了本次旅游汽车公司报废部分旅游客车事

项，认为本次旅游汽车公司报废部分旅游客车进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符合其实际情况，公司

监事会同意旅游汽车公司报废部分旅游客车。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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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1月28日—2018年1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月28日下午

15:00至2018年1月29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公司办公楼二楼培训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金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144,

657,80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5881%。 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144,654,508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42.5871%；

（2）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人，代表股份3,3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001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的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

案，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44,657,8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副产盐综合利用暨氯碱装置技改升级工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44,657,8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3、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年产25000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44,654,5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77%；反对票3,30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反对票3,300股；弃权票0股。

4、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44,657,8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44,657,8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本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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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随着市场及相关政策的变化，本协议未来的履行具有不确定性。

●本协议预计不会对公司2018年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

一、协议签署概括

2018年1月29日，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一汽轿车” ）与湖南科力远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力远” ）在吉林省长春市签订了《合作协议》。

二、协议当事人

单位名称：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发平

注册资本：146968.668万元

经营范围：新材料、新能源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金属材料、金属制品、

电子产品、电镀设备、五金配件、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及监控化学品）、机电设备、日用百货

的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经营；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348号

与公司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背景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是一汽发展自主品牌乘用车

的主要企业之一。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开发、制造和销售乘用车及其配件。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先进混合动力系统的服务提供商， 主营业务为混合动力

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公共出行服务。

鉴于一汽轿车在整车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方面具备资源优势；科力远在混合动力系统的研

发、生产、销售和公共出行服务等方面具备资源优势；并且双方的各自优势所产生的较强互补性，对双方

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经双方友好协商，本着诚实信用、平等互利、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约定，签订本协议。

（二）合作目的

1、双方同意在混合动力专用变速箱、专用发动机、专用电池等核心关键零部件的领域展开技术合作

和产品合作，并在一汽轿车系列车型搭载科力远混合动力系统以及相关核心关键零部件（以下统称“混

动系统” ）开发油电混合动力汽车（HEV）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

2、随着合作的深入，双方同意为有效推广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共同开发新型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

品。

3、经双方协商，就本地化研发、制造混合动力系统核心部件及配套产业开展合作。

4、经双方协商，在公共出行服务领域开展合作。

5、经双方协商，双方在资本领域谋求合作。

（三）合作内容

1、双方先期将科力远集成研发的混动系统搭载在奔腾系列车型上，定制开发一款HEV车型（以下

简称“协议产品” ），并于2019年实现上市销售，在公共出行领域运营、推广销售。

2、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经双方协商一致，共同推进一汽轿车更多系列车型搭载科力远混动系统开

发HEV和PHEV车型。后续根据双方需求在混合动力技术、整车开发技术、核心零部件本地化研发制造、

供应链体系建设及市场销售运营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 合作模式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合作、技术合作、资

本合作以及共享出行服务的合作。

（四）协议产品的合作分工

1、协议产品的产业化定制开发由一汽轿车主导，科力远提供技术支持；协议产品与混动系统相关的

性能开发由科力远主导，一汽轿车提供技术支持；协议产品的生产制造由一汽轿车主导。 具体内容由双

方另行签署合同进行约定。

2、协议产品在一汽轿车生产制造过程中，混合动力系统及配套的关键零部件由科力远向一汽轿车

提供，除此之外协议产品的其它零部件由一汽轿车负责采购，具体由双方另行约定。

3、协议产品的SOP时间目标为2019年6月份。

（五）协议产品的销售及远期规划

1、2019年至2021年三年内合作生产销售规划15万辆。 其中，2019年和2020年的协议产品优先满足

于科力远在公共出行领域的市场推广，经双方协商，可就协议产品的运营推广展开合作，具体由双方另

行签署合同进行约定。

2、经双方协商，当年度合作生产销售协议产品数量达到5万辆时，再就科力远集成研发的混动系统

的合作进行深度洽谈。

3、售后服务：协议产品的售后服务可以借助一汽轿车现有销售服务网络体系开展。 科力远提供混动

系统产品和技术服务支持，并承担对应部件的三包、索赔、召回责任；一汽轿车承担除科力远提供的混动

系统之外的其他整车相关部件的三包、索赔、召回责任。

4、产业化定制完成后，经双方协商一致，一汽轿车可将科力远纳入供应体系，向科力远采购混动系

统及零部件，自行组织生产协议产品，通过自有渠道对外销售，具体由双方另行签署合同进行约定。

（六）责任与义务

按照双方后续签署的相关合同履行相应责任和义务。

（七）协议的生效条件及违约责任

1、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双方必须严格履行本协议的规定，若一方不履行协议或不完全履行协议，另一方有权要求对方采

取补救措施或追究对方违约责任。

（八）争议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发生争议，可采取以下解决方式：

1、双方协商解决。

2、如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签署的协议，将充分发挥双方各自在研发、生产和销售等领域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提高双方的市场竞争力。 本次合作有利于公司推动新能源产业规划布局，提升整车开发、混合动力

总成等方面的研发能力，推进实施“十三五”战略，促进公司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本协议预计不会对公司

2018年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随着市场及相关政策的变化，本协议未来的履行具有不确定性。

六、协议的审议程序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和要求，本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后续公司将视具体合作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